
	行政处罚决定书公示表

	1
	行政处罚
	长双卫保健用品罚2025-001号
	双阳区邢氏王家康膏药铺
	92220112MACDU06G3K
	2025.7.3
	违反了《吉林省保健用品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六条规定
	依据《吉林省保健用品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、《吉林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
	责令停止销售，限期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1625元。

	长春市双阳区卫生健康局

	2
	行政处罚
	长双卫医罚字2025-003号
	双阳区张宝康复中心
	92220112MAC08W2T6D
	2025.9.1
	违反了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规定
	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第九十九条、《吉林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
	责令停止执业活动，没收违法所得二十元人民币，并处以五万元人民币罚款。
	长春市双阳区卫生健康局

	3
	行政处罚
	长双卫医罚字2025-002号
	刘洪飞
	
	2025.8.18
	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十四条规定
	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五十七条、《吉林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
	给予警告，行政处罚11000元。
	长春市双阳区卫生健康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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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	长双卫医罚字2025-004号
	双阳区云山街道前进村曲伟陶卫生所
	92220112MA14APFHXF
	2025.9.19
	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》第九条第一款、《消毒管理办法》第七条第一款、《处方管理办法》第六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、第（五）项、第（十二）项相关规定
	依据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》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九）项罚款11000元，《消毒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罚款1000元，《处方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
	给予警告、共计罚款12000元
	长春市双阳区卫生健康局



